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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洪其

中国农业银行湖北鹤峰支行要求储户到派出所开具“不是人为
故意损毁人民币”证明，派出所予以霸气回应一事，近日在网络热
传。据报道，鹤峰县公安局容美派出所在开具的“证明”中指出，“不
是人为故意损毁人民币”不由公安机关证明，且公安机关也无法证
明，银行应当端正态度，按规定为公众兑换残缺、污损人民币，不得
拒绝兑换。

储户到银行兑换残缺人民币，银行要储户到派出所开具“不是人
为故意损毁人民币”的证明，否则不予兑换，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奇
葩证明”。在中央领导多次痛斥“奇葩证明”，公安部、发改委、人民银
行等12部门去年出台整治“奇葩证明”的规定之后，银行仍然要求储户
开具如此荒唐的“奇葩证明”，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且不说派出所根本
无法证明储户“不是人为故意损毁人民币”，银行要储户到派出所开这
个证明，没有任何逻辑和道理可言，即便派出所能够证明这一点，按照
公安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出台的规定，该事项也不在派出所开具证明
的范围之内。因此，派出所完全有理由拒绝开具这个证明。

一般情况下，派出所拒绝开具这个“奇葩证明”后，储户只能再次
回到银行，银行则可能以没有派出所开具的证明为由，拒绝为储户兑
换残缺币，可怜的储户于是陷入无助的境地。湖北鹤峰县公安局容美
派出所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只是按规定拒绝开具“奇葩证明”，而是
同时对要求开“奇葩证明”的银行提出严肃批评，要求对方端正态度，
按规定为储户提供兑换残缺币服务。派出所作出的“霸气回应”，虽然
只有短短几句话，含义却很不简单，不但为储户提示了权利救济的渠
道，实际上也是在敦促涉事银行的上级部门，希望他们对这起“奇葩证

明”事件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去年8月，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

具证明工作的意见》，要求凡是公民凭法定身份证件能够证明的事项，
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依法不属于公安派出所法定职责的证明事
项，由主管部门负责核实。公安部等部门并下发通知明确，凡是擅自
要求群众开具不合理证明导致群众办事难的，上级主管部门要及时予
以纠正并追究责任。按照这个规定，针对农行鹤峰支行要求储户到派
出所开具不合理证明，导致储户办事难，上级主管部门必须及时予以
纠正，并追究该支行有关人员直至负责人的责任。

上级主管部门及时予以纠正并追究责任，同时也是对储户进行积
极的权利救济。《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第三条规
定，凡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无偿为公众兑换残缺、污
损人民币，不得拒绝兑换。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违反上述第三条
规定的金融机构，根据《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予以处罚。
而根据《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拒绝为储户兑换残缺人
民币的，由人民银行给予警告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至此，上级主管部门该如何对鹤峰支
行的违规行为予以纠正并追究责任，鹤峰支行该如何为储户兑换残缺
人民币，储户遭遇“奇葩证明”后该如何寻求救济，所有这些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而不能有任何含糊。

“奇葩证明”现在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但对“奇葩证明”不能停留于
人人喊打的舆论谴责，而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一方面为
遭遇“奇葩证明”的公民提供权利救济和保障；另一方面，对擅自要求
开具不合理证明的单位和个人严肃查处追究。只有严格依法依规采
取“霸气追责”，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奇葩证明”并消除恶劣影响，为
群众办事提供完备良好的服务。

钱立功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
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要求各级检察
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
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近年来，“村霸”成为部分农村地区害群之马，不仅对村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带来伤害，对社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也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
威性。更加令人担忧和不安的是，在一些地方“村霸”已成村干部的代
名词，有的村干部竟然成了与群众对立的“乡匪村霸”。如以“万岁”
自居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孟寨镇澧河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张健国，被称为“洪兴十三妹”“最牛女村主任”的河北省定州市大辛
庄镇泉邱二村原村主任孟玲芬……这些“村霸”担任村干部后，贪赃
枉法、损公肥私、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巧取豪夺、打击报
复，甚至有的要挟政府、妨害公务、对抗法律。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
绝，民愤极大，但慑于他们的淫威却又敢怒不敢言，更进一步滋长了

“村霸”的恶胆。
村干部沦为“村霸”，或“村霸”混入村干部队伍，导致人民赋予的

权力在基层被少数人架空、滥用，成为少数人谋取巨大利益的私器，成
为拦截政府惠民利民政策、侵占群众利益、鱼肉乡民的工具，其危害更
甚，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更阻碍
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此问题，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治理“村霸”，必须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零容忍”
的政治态度抓好换届选举工作，把素质高、守规矩、能力强、愿奉献的
同志选进村“两委”班子，对不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人员，坚决取消候
选人资格。特别是要选准用好带头人，做好大学生村官和选派到农村
的“第一书记”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确保基层党建发挥应有作
用。要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自治机制和监督机制，推动基层民主
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加大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的力
度，广泛接受监督，确保村民自治走上正轨，不受干扰。加大对“村霸”
的打击力度，多部门齐抓共治、多措并举、综合治理、敢于碰硬，依法严
厉打击，坚决铲除“村霸”“毒瘤”，同时要严查彻究“村霸”后面的“保护
伞”，严惩不贷，确保农村干部队伍纯洁。

村干部是农村发展的“领头羊”，是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直接
宣传者、执行者、落实者，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各级党委、政府必须
把建设一支高素质乡村干部队伍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实，绝不能让

“村霸”式的干部执掌公权、破坏乡风、祸害百姓。

湿地保护
盼春天

有人认为，湿地保护远不
比大气、水污染治理来得急
迫，排排座次，资金、人力都很
难安排到前面，这样的想法十
分偏颇。生态是一个有机整
体，没有了生态安全，生物灭
绝、灾害频发，哪有高质量的
生存环境？期待各地拿出有
力措施、投入真金白银，让湿
地保护走向春天。

孙秀艳

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人们也以
“逢春”形容事物生逢其时，将有大的发
展。然而，从近年的数据看，我国湿地
的命运却还没能“逢春”。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全球三大生
态系统，被称为“地球之肾”，在世界各
地分布广泛。湿地的功能有很多，可作
为直接利用的水源或补充地下水，可有
效控制洪水和防止土壤沙化等，但它的
重要性很晚才被公众所认识。也正因
此，大量湿地已遭受人为破坏，很多只
能从地名中窥见其存在。比如北京的

“海淀”“积水潭”“苇子坑”“水碓子”“北
洼”，都曾是典型的湿地地貌，如今早已
被水泥森林所取代。

资料显示，我国湿地率为5.58%，低
于全球8.6%的平均水平，人均湿地面积
仅为世界人均的1/5。根据第二次全国
湿地资源调查，2003年至2013年，我国
湿地面积减少了339.63万公顷，减少率
达8.82%。大规模的无序开发建设使许
多湿地成为生态“孤岛”，湿地面积萎
缩、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已成为
我国最突出的生态问题之一。

去年，中央环保督察组第一批对8
省区进行督察，5个省区的督察意见中
包含湿地破坏的内容。其中，黄河湿地
无序开采导致严重生态破坏；呼伦湖大
面积湖滨芦苇湿地丧失，草场退化、沙
化严重等问题广受关注。而在我们身
边，一些根本进不了名录的小湿地同样
在加速消失。去年，北京市昌平区都市
芳园小区的200亩人工湖被填埋，环保
民间组织和业主干脆把“肇事”的开发
商和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

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与“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了

“到 2020 年全国湿地面积不低于 8 亿
亩”的目标，这在湿地保护历史上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但指导 5 年工作的湿
地保护“十三五”规划迟迟不能露面；同
时，一些地方的保护条例规定要按照名
录管理，可由于湿地管理存在多部门职
能交叉等问题，名录难产导致保护缺乏
依据。这都让人感觉湿地保护实际工
作依旧难与目标相匹配。

令人欣慰的是，去年12月中旬，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
案》，对新形势下湿地保护修复作出部
署安排，这对于急需“疗伤生肌”的湿
地来说，无疑是一缕春风。划分湿地
管理事权、实行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
将湿地保护成效指标纳入地方各级政
府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体
系等方针，让湿地保护有了明确的制度
安排。

一年之计在于春，很多人期盼借此
春风，湿地保护能有一个全新的局面。
然而，有人认为，湿地保护远不比大气、
水污染治理来得急迫，排排座次，资金、
人力都很难安排到前面，这样的想法十
分偏颇。生态是一个有机整体，没有了
生态安全，生物灭绝、灾害频发，哪有高
质量的生存环境？必须从维护国家生
态安全的高度重新认识湿地保护的重
要性，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应拿出有
力措施、投入真金白银，保护湿地不再
遭受破坏与蚕食，让湿地保护真正迎来
一个明媚的春天。

打“反弹”
新华社

春节期间，记者在基层
采访时了解到，公车大多封
存入库，饭店多为私人订餐，
“四风”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然而，随着春节假期结束，根
据此类违纪问题的一般规
律，“四风”现象有回潮甚至
“报复性反弹”的可能，对此
须保持高度警惕，做到露头
就打。

对“奇葩证明”要有“霸气追责”
“奇葩证明”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对此不能停留于人人喊打的舆论谴责，而要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一方面为遭遇“奇葩证明”的公民提供权利救济和保障；另
一方面，对擅自要求开具不合理证明的单位和个人严肃查处追究。

不容“村霸”横行霸道
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把建设一支高素质乡村干部队伍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实，绝

不能让“村霸”式的干部执掌公权。


